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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規則依據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本校學生成績

考查辦法補充規定、本校學生請假規則、學生獎懲規定及其他有關規定訂定。 

二、本校所舉行各項考試均依本規則之規定處理。 

三、考試時學生座位桌子抽屜、椅子下方全面淨空且轉向，不可放置任何物品。 

四、考試時學生座位於考試當日由各班導師公告於該班教室黑板，學生並依考試公告座位入座；學生

應遵守考試規定時間入場，考試開始後，遲到逾 20 分鐘，不得參加考試，試卷以零分計算。 

五、考試時學生應穿著本校制服，並將班級、姓名、座號先行書寫(劃記)在試題紙及答案紙(卡)上．

如為彌封密碼試卷，不得擅寫班級、姓名、座號及在答案紙上做任何記號．補考及學力鑑定考試

應攜帶足以證明身份之證件方准入場應試。 

六、黑板上除登錄考試座位、科目、時間、應到、實到人數及缺考座號外，黑板應保持乾淨。 

七、各節考試時間不得提早交卷；考試鐘響起開始發卷作答，考試結束(國中鐘響起)、(高中鐘響畢)

一律停止作答，聽從監考老師之指示繳卷。所有考生均須於監考老師點卷完畢宣布無誤後， 

方可離開座位。違者依下列方式分別論處： 

(一)未經監試人員許可不得離場，違者之行為以小過1次處份。 

(二)提早交卷違規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三)考試結束仍繼續作答者，扣減其該科成績2分。 

(四)考試結束經制止仍繼續作答者，扣減其該科成績5分。 

(五)經制止仍強行離場情節重大，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八、考試期間，除因公、因病、因親屬喪亡、及因產前、娩、育嬰及流產等特殊事故外，一律不准藉

故請假．因病或流產請假須檢具健保特約之醫院證明、產前假須檢具孕婦手冊、娩假及育嬰假須

檢具新生兒之出生證明等，以上假別均應由家長或監護人提出申請。 

九、高中部學生於定期學業成績評量時，因故不能參加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之評量，需依學校請假規

定進行請假，經學校核准給假者，准予補行考試或採其他方式評量之，其成績採計方式如下： 

(一)請公假、病假(含生理假)、喪假、產前假、娩假、育嬰假、流產假者，按實得分數計算。 

(二)因緊急事故請事假者，成績超過及格基準，以及格成績計算；未超過及格基準者，按實得分

數計算。 

(三)無故缺考者，不准補行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因病或流產請假須檢具健保特約之醫院證明、產前假須檢具孕婦手冊、娩假及育嬰假須檢具新生

兒之出生證明等，以上假別均應由家長或監護人提出申請。 

十、國中部學生於學校辦理學生定期評量時，學生因故不能參加定期評量，經學校核准給假

者，得補行評量；對於准假缺考者，應於銷假後立即補行評量，並於學期成績結算前完成。無

故缺考者，不得補行評量，其成績以零分計算。補行評量成績以實得分數計算為原則。 

十一、未經核准給假，擅自缺考之學生，以曠課登記缺考之時數，缺考科目並以零分計算。 

十二、試卷必須繕寫清楚，除繪圖得用鉛筆外，一律用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 

十三、考試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科成績酌情扣五至十分： 

(一)考試未將班級、姓名或座號正確劃記並書寫在答案卡(卷)上。 



(二)考試未將應用文具攜帶齊全，臨時向他人借用者。 

(三)未遵照座號就坐，擅自移動者。 

(四)沒有特別規定，擅自使用計算機者。 

(五)聞考試下課鐘聲，未立即繳卷，故意延誤者。 

(六)考試時飲食（含喝水）、嚼食口香糖等。 

(七)以鉛筆書寫各科非選擇題型者。 

十四、考試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應予小過處分，並酌情扣減其該科成績。 

(一)除考試必用文具外，所有非應試用品均應放置於置物區，經監試老師提醒後仍未放妥非考試 

必需用品者，扣減其該科2分。 

(二)考試開始鈴響後，始發現將行動通訊裝置(如行動電話、穿戴式裝置等)、書籍、紙張或具有 

計算、記憶、拍攝、錄影等功能之物品置於抽屜中、桌椅下、座位旁或隨身攜帶者，扣減其該科5 

分。 

(三)考試開始鈴響後，考生之行動電話、手錶及所有物品（含置物區），應試時不得有發出聲響 

或影響試場秩序之情事，亦不得使用未經檢查之個人醫療器材如助聽器等違者，扣減其該科2分。 

(四)本條各項違規情節重大者，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十五、考試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應予大過處分，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一)脅迫其他考生幫助舞弊、集體舞弊行為、電子通訊舞弊行為等者。 

(二)夾帶或傳遞含有相關文字或符號之物件。 

(三)在文具、衣物或肢體等處書寫相關文字或符號。 

(四)抄襲、傳遞或交換答案。 

(五)以聲音或信號示人答案。 

(六)將答案供人窺視、抄襲。 

(七)意圖窺視他人答案或意圖便利他人窺視答案，經制止後仍再犯者。 

(八)考試開始鈴響後，發現考生使用電子辭典、計算機、多媒體播放器材（如：MP3、MP4 等）、 

行動通訊裝置(如行動電話、穿戴式裝置-智慧手錶及手環等)具有計算、鬧鐘、記憶、拍攝、 

錄影等功能之器材或物品者。使用前項器材或物品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十六、其他違犯考試規則，視當時情節依照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另行議處。 

十七、凡違犯考試規則而受處分者，不得享受各項優良學生表揚及獎學金優待。 

十八、本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